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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问题研究

罗恬漩*

摘 要 在我国,回溯性地将责任承担方式作为判断数人侵权之共同诉讼类型的标准,难

以直接有效地明晰受害人起诉和法院审理中所面临的诉讼主体问题。鉴于因果关系在实体法

上是连接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桥梁,也是受害人起诉和法院裁判时所依据的重要内容,

因此,紧扣因果关系核心,在尊重并正视程序的流动变化特性的基础上,关注原告可以如何提

出诉讼请求、可以向谁提出请求、需要怎样的证明、法院可以如何审判等程序性问题,明确不同

类型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所适用的共同诉讼类型是不同的。最后,根据因果关系是单一或多

元的标准,将多种数人侵权类型与多种共同诉讼类型依次对应,以厘清并细化数人侵权的共同

诉讼问题。

关 键 词 数人侵权 因果关系 共同诉讼 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一、问题的提出

发生侵权事件后,受害人或其亲属面临寻找具体侵权人并向其索赔等问题。而当侵权人

或潜在的侵权人为二人以上时,受害人或其亲属还需考虑是否同时求偿或分别求偿,以及求偿

多少等。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8-12条规定了五种数人侵权类型,但这五种

数人侵权类型的证明和责任承担方式既有相似又有相异,给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问题带来一

定的模糊性。

既有研究尝试以责任承担方式为切入点探讨数人侵权的诉讼问题,这种研究方式或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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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受到德国法的影响。《德国民法典》第830、〔1〕840〔2〕条规定的多数人侵权,建立在单一损

失观点的基础上,全部适用连带责任。在德国,连带责任适用普通共同诉讼,且判决书都没有

扩及后续案件的约束力,所以只要能确定原告诉求的只是部分赔偿,则司法判决就不影响未向

法院提起的剩余部分的赔偿。〔3〕然而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责任类型不仅包括连

带责任,还有按份责任;且无论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都是先以“上帝视角”结论性地判断

责任类型后,回溯性地对该问题进行探讨,而非从实际诉讼进程逐层解剖分析,因此结论性回

溯难以有效解决实践难题。另外,《侵权责任法》第8-12条并非泾渭分明,实践中常出现相同

案件不同处理的情况,甚至相关司法解释上也有语焉不详的阐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规定:多辆机动车发生交通事

故造成第三人损害,当事人请求多个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区分不同情况,依
照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或者第十二条的规定,确定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者按份责任。

该司法解释不仅未能将不同情况的多辆机动车交通事故所造成第三人损害所适用的法条和责任

类型明确,还愈增受害人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0、11、12条的规定进行共同诉讼的迷糊性。

因此,从尊重诉讼客观进程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在责任承担方式之外,另寻更契合于连接

实体与程序,有助于给数人侵权诉讼提供指引的标准。笔者认为,借鉴美国数人侵权责任认定

方式的规定,通过证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数人侵权的诉讼问题在实践层面更具可操

作性。因果关系是连接侵权行为和侵害事实之间的桥梁,如果缺乏对因果关系的证明,原告对

被告的损害赔偿请求只能落空。如美国《侵权责任法重述》第433B节(2)〔4〕与(3)〔5〕即从因

果关系证明的角度阐释数人侵权责任的认定问题。由于美国存在严格的一事不再理和禁反言

规则,〔6〕对于数人侵权的诉讼来说,数个侵权人都是必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当事人。为了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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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第830条[共同行为人和关系人]:①数人因共同实施侵权行为引起损害的,任何一人均对损害负

责任。不能确定数关系人中何人因其行为引起损害的,适用相同规定。②教唆人和帮助人,等同于共同行为

人。《德国民法典》,杜景林、卢谌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第840条[数人的责任]:①数人对因侵权行为发生的损害共同负责任的,其作为连带债务人负责

任。②在依第831条、第832条对由他人引起的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人之外,该他人亦对此损害负责任的,在
其相互关系上,该他人单独负有义务,在第829条的情形,监督义务人单独负有义务。③在依第833条至838
条对损害负有赔偿义务的人之外,第三人对此损害负责任的,在其相互关系上,该第三人单独负有义务。同上

注,第254页。
参见(奥)肯·奥 丽 芬 特:《损 害 的 合 并 与 分 割》,周 雪 峰 等 译,中 国 法 制 出 版 社2012年 版,

第248页。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433B节(2):当两个或更多行为人的侵权行为相互结合给原告造成伤害,而

一个或更多行为人———基于该伤害可在他们之间进行分解———请求限制其责任时,关于该分解的证明责任

由每个此类行为 人 承 担。参 见《侵 权 法 重 述 第 二 版:条 文 部 分》,许 传 玺 等 译,法 律 出 版 社2012年 版,
第184页。

美国《侵权法重述》第433B节(3):当两个或更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而原告所受伤害已被证

明仅由其中之一造成但无法确定具体由哪一个造成时,每个此类行为人承担证明他没有造成该伤害的责任。
同上注,第184页。

相关内容可参见奥丽芬特,见前注〔3〕,第4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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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判决和避免讼累,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一般应当合并,遵循衡平原则,法院通常应要求他们

合并。〔7〕而从我国侵权责任法对数人侵权的规定解读,对因果关系的证明也是区分不同种

类数人侵权的指标,如共同加害行为需要原告证明数侵权人的行为直接导致损害结果;而共同

危险行为则只需原告证明数潜在的共同危险人的行为整体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

可推定成立侵权。

由于我国的诉讼制度(如诉讼标的、判决效力等)与德国、美国都存在差异,导致我国在处

理数人侵权诉讼问题时,是必须将数侵权人合并于一个诉讼中,还是可以分开审理,在理论上

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在实践操作上也很难单独从法条规定角度进行区分。笔者认为,解决该问

题应当在尊重并正视程序的流动变化特性的基础上,以因果关系的证明为核心,关注原告可以

如何提出诉讼请求,需要怎样的证明、法院可以如何审、判,以及该判决是否会对后诉产生怎么

样的效力等等,从而进一步厘清数人侵权在诉讼中所遇到的问题及可能的解决方法。有鉴于

此,本文从真实案例出发,通过单一因果关系、单一或多元因果关系、多元因果关系三种不同层

次,探讨数人侵权纠纷的诉讼程序在当事人和法院的共同作用下可能存在怎样的变型。

二、单一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诉讼问题

单一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在真实生活中并非只有单一因果关系,而是原告将数侵权人的

整体行为作为一个原因,只主张了侵权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一个因果关系。由于在多数

人侵权的时候,受害人面临因缺乏证据而无法证明加害人的侵权行为与自己所受损害存在因

果关系的困难,因此侵权法上特别确立了共同侵权制度来消除受害人的此种困境,以期保护受

害人,实现社会之公平正义。〔8〕单一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主要包括原告起诉时主张共同加

害、教唆帮助 〔9〕和共同危险三种状态,虽然这三种状态都可以视为单一原因的数人侵权,但

侵权构成要件的具体细节不同,证明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些都将对这三种侵权在实际追责层面

产生差异。

(一)共同加害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共同加害行为在责任构成方面而言,存在共同的主观故意,和

行为上的“合一性”:主观上的共同故意的聚合性,紧密连接各共同侵权人的行为,使得该共同

加害行为对外不是简单数个人的行为叠加,而是一个直接结合的有机整体。由于每个行为对

受害人的损害是无法区分的,因此法律规定数人之间承担连带责任,受害人仅需对统一的原因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

案例1:原告A房地产开发公司诉被告B、C房地产开发公司、D商标设计者和E视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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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参见(美)斯蒂文·N·苏本等:《民事诉讼法:原理、实务与运作环境》,傅郁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2004年版,第817页。
参见程啸:“论《侵权责任法》第八条中‘共同实施’的含义”,《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第47页。
因教唆帮助人之间也存在共同的意思联络,可视为共同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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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共同侵害其商标权。原告A诉称被告B、C房地产开发公司共同开发一楼盘,所用的楼盘名

称与原告A注册的商标一致(原告A的商标也含楼盘开发内容),被告D为商标设计者,被告

E为视频公司(被告将含商标的视频上传该网站),四者涉及商标权侵权。经审理,最终法院判

决B、C房地产开发公司构成共同侵权,D的作品设计以与B、C合同为依据,不存在共同侵权

的故意,不承担侵权责任;E视频公司仅提供视频播放,也不构成商标权侵权。〔10〕

在案例1中,受害人A将B、C、D、E这些所有可能的共同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一同诉至

法院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这是一般情况下共同侵权的受害人会选择的索赔方式。B、C房地产

开发公司对侵害A的商标权确实有共同的故意,且共同委托D商标设计者设计商标,并最终

造成对A公司商标侵权的后果,B、C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紧密结合成一个

整体共同作用于受害人A身上,构成对A公司商标权的共同侵权。但是由于D设计者并不

知道A房地产商标的存在,其仅依据与B、C的合同设计商标,虽然D设计出来的商标确实侵

犯了A房地产公司的权利,但由于原告只主张了共同加害的侵权责任,而D与B、C之间没有

共同侵害A商标的故意,所以法院判决D设计者不与B、C侵权人构成共同侵权,甚至D的行

为不存在商标侵权。E视频公司只是为视频提供一个播放场所,并不负责对所有视频内容是

否侵权进行审查,不存在故意侵犯A公司商标权的过错,不属于B、C侵权的帮助人,不承担侵

权责任。因此在案例1的判决中,法院仅判处B、C对共同侵害A公司商标权的行为承担连带

侵权责任。

从本案例中可以获得的一个信息是,受害人为了保证能够获得损害赔偿,常常一揽子地将

可能的侵权人都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而法院则需要通过原告的主张、举证厘清各被告人之

间是否存在共同故意,是否有共同的侵权行为等,从而判定是否构成共同侵权;若受害人无法

完成举证责任,或只能证明部分人存在共同侵权,则法院只判处部分人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但在实践中还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受害人只是将部分可能的共同侵权人诉

至法院,要求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若法院在审查中发现受害人可能遗漏

其他侵权人的,可以向原告释明,由原告申请追加被告,除非原告主动放弃追究其他共同侵权

人的权利。依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解释》)第5条第二款的规定:“赔偿权利人在诉讼中放弃对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诉讼

请求的,其他共同侵权人对被放弃诉讼请求的被告应当承担的赔偿份额不承担连带责任。”法
院可以在判决中相应减去其他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当然,法院也可以在向原告释明应该追加

共同被告,而原告不追加被告且不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诉讼请求的情况下,根据《侵权责任法》

第13条的规定:“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

责任”直接判处被告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即只要受害人能够证明存在共同侵权,可以请求部分

或全部侵权人连带承担全部责任。这些属于法官在审判中可自由裁量的范畴。
虽然受害人可以起诉部分侵权人,但该诉讼结束后,受害人是否还能以同一事实请求其他

侵权人赔偿损失? 笔者认为,如果原告在前诉中已经就整体的共同侵权行为提出损害赔偿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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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且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做出必要释明,且已针对该侵权事实作出审理的,受害人不得再

以相同事由起诉其他部分侵权人要求损害赔偿。可见,虽然共同侵权人在主客观上具有“合一

性”,看似完全不可分割,但具体到损害赔偿请求诉讼时,受害人并非一定要将所有侵权人都作

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其并不属于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而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二)教唆帮助行为

教唆帮助行为与共同侵权行为稍有不同之处在于,虽然行为人主观方面有共同过错,但在

客观行为上并不一定具有“合一性”,受害人在证明行为人的原因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时,可能会有所侧重或凸显某个受害人的作用,甚至可能会忽略乃至错过其他行为人,

因此原告选择被告及提出何种请求方面是否会有不同,可以从以下案例分析中明晰。

案例2:2002年1月18日凌晨3时,原告A与被告B、C、D、E发生争执。A回到酒城房

间内向同伴们讲出此事,同伴即驾驶一辆红色小客车搭乘原告A等八人,将被告B等人乘坐

的出租车截停,原告A等人下车,将坐在出租车前排的C等拉下车,并与C相互推挤后发生斗

殴,坐在后排的被告B见状下车,用拳头、摩托车轮胎与对方打起来,C则用随身携带的刀向A
等人乱刺,后B、C、D、E等人乘坐原出租车逃离现场。A等受伤被同伴送医院救治。现A起

诉要求B、D和E三人承担侵权损害责任。由于原告和三被告都无法提供C的基本情况和住

址,原告因此亦放弃追究C的民事赔偿责任。二审法院最终认为被告(被上诉人)B的行为与

原告(上诉人)的伤害起到帮助、辅助、牵制作用,应当与C承担连带责任。D、E未参加打斗,

不属于共同侵权人,不承担赔偿责任。〔11〕

案例2属于教唆帮助行为侵权,〔12〕教唆、帮助行为与共同侵权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的

地方在于,一般来说,教唆、帮助人与被教唆人之间应当均为故意,但并不必然是共同的故

意。〔13〕因此,对于教唆、帮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判断,应该集中于对该行为人实际行为

的解读。

在案例2中,受害人A的求偿心态也是为了快速填补损失,将所有可能的共同侵权人B、

C、D、E都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法院通过审理认定C是主要侵权人,B仅是在侵权中起到

帮助作用,〔14〕D、E未参加打斗,不属于原告A主张的教唆帮助侵权因果关系所能覆盖的范

围,最终依据《侵权责任法》第9条第一款的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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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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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佛中法民一终字第243号民事判决书。
对于教唆帮助行为的定性,有学者称之为拟制的共同加害行为,有学者称之为复杂的共同加害行

为,但主流观点仍然认可其应当为共同侵权行为。详情可参见程啸:《侵权行为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406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32页;杨会:《数人侵

权责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12页。
参见江必新、何东宁等著:《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裁判规则理解与适用(侵权赔偿卷一)》,中国

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即使双方没有相互沟通,但帮助人意识到被帮助人的行为是侵权行为而提供帮助,并客观上对加

害行为起到辅助作用,也应该构成帮助型共同加害行为。”杨会,见前注〔12〕,第118页脚注1;亦可参见王利

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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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承担连带责任”判决B对其与C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但案例2的特殊之处在于原被

告都无法查得C的基本情况和住址,本案中原告放弃对C的诉讼请求,属于原告自由处分的

结果;而若根据《侵权责任法》第9条数侵权人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即使原告A不放

弃对C的诉讼请求,法院也可以直接判决B承担侵权方的全部责任。从这个层面而言,即使

是教唆帮助的共同侵权诉讼,也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并非必须将所有侵权人作为共

同被告。

虽然案例2中原告A在客观上无法将C作为明确的被告诉至法院,但在理论中还应该考

虑其他可能变化的情况:如若A是主观不愿将C作为被告诉至法院,该如何处理? 若A在起

诉时不愿将C作为被告,且要求B承担全部责任的,B可以申请追加C为第三人;若A起诉时

不愿将C作为被告,且放弃追究C责任的,虽然法院也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第9条之规定,

直接要求B承担其责任,但此处应当注意教唆帮助行为与共同加害行为的差别,即共同加害

行为在主客观上都是“合一”的,受害人无须对每个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逐一举证;但教唆帮助行

为在客观方面并不一定是“合一”的,分工差异可能会对具体责任人最终结果造成很大区别,且
各侵权人间责任承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不仅要查清损害总额,

还应查清每个人在侵权行为中的作用大小,以判断要承担责任的多寡,即使只诉部分侵权人,

也会涉及判定其他侵权人的责任大小,因此更应当注意协调各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实体与程序

利益,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很可能将其他侵权人作为第三人或证人引入诉讼,以便于查清案件事

实和责任分配。可见,虽然教唆帮助行为侵权共同诉讼也更倾向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但从受

害人请求赔偿的角度出发,并无必须将侵权人都同时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的必要;但从法院

审理角度出发,为了厘清各侵权人的责任比例,在受害人没有将其他侵权人作为被告纳入诉讼

时,法院还可能通过第三人或证人的形式,将其他侵权人列入诉讼中。
(三)共同危险行为

在共同危险的情形下,虽然数潜在的共同侵权人可能并非具有共同侵权的故意,但侵权责

任法将这种情形在法律上推定
  

为数潜在的共同危险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将数个潜在共同危险

人的行为打包起来视为一个侵权原因,基于这种法政策上的考量和安排,共同危险也应视为是

单一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案例3:原告系受害人A之配偶、子女。某日,受害人A骑自行车至苏237省道时,被一

辆蓝色货车撞倒,当场死亡,肇事车辆逃逸。后交警大队查明:只有B车和C车有肇事嫌疑,

且C车因看不清车号已无法查证。原告起诉要求被告B车驾驶人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再审

认为:B车和C车驾驶人的行为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并应就本起事故对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因C车现无法查清,原告要求B车所有人赔偿的请求应当支持。今后如能查清C车,B
车车主在承担责任后可以追偿。〔15〕

在案例3里,法院判决中援引《侵权责任法》第10条认定构成共同危险行为侵权:B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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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淮中民再终字第0027号民事判决书。为方便论述,在涉及交

通肇事类案件时,本文都略去受害人起诉保险公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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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车有肇事嫌疑,由于无法查清何车为肇事车辆,推定二车系共同危险行为,行为人承担连带

责任。
《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

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

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本条文前半句规定,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按照一般侵权

的规定起诉、举证即可;理解本条文的难点在后半句,即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时,受害人应当如

何诉、如何举证,才能让行为人承担责任,而案例3正好将该问题具象化。在无法确定具体侵

权人时,为了缓解受害人证明困难,对因果关系做了法律上推定的技术处理,即将反映择一因

果关系的具体事实作为推定的基础事实。〔16〕亦即,在共同危险行为中,被推定的事实是数行

为人侵权,并不具体指生活事实,只是一种法律事实的推定,当事人也无须对该事实进行主张

和证明,减轻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所以受害人应当将行为人作为一个整体诉至法院。如果受

害人只诉部分潜在的共同危险行为人,法官在判案推理过程中无法形成法律事实推定,则受害

人很有可能面对败诉的结果。另外,从行为人角度来看,只有全部行为人都被诉至法院,行为

人才有机会在诉讼中抗辩自己与损害结果无因果关系从而免责,〔17〕保护潜在危险行为人的

实体与程序利益。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共同危险行为应当是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如果法官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发现受害人只起诉部分共同危险人,应主动向原告释明追加其他潜在共同

危险行为人为被告,原告(受害人)可以选择接受法官的释明追加共同被告;或法院依职权追加

共同被告。但无论如何,潜在的共同危险行为人必须同时作为被告出现在诉讼中,否则受害人

要承担败诉后果。

从以上分析来看,案例3的理想状态是受害人家属同时起诉B车和C车车主为共同被

告,要求二者承担侵权赔偿责任,这也符合诉讼法理要求:“当事人被一体化,整个诉讼也只有

一个诉讼请求”,〔18〕是必要共同诉讼的内在要求;同时这也最有利于填补受害人损失。
但是在案例3中,当事人和法院都因客观原因无法找到C车下落,无法将B车车主和C

车车主作为共同被告,所以本案在一审中,因法院认为原告无法证明B车为肇事车辆而驳回

原告的诉讼请求。一审法院是按照共同侵权的思维判处原告败诉,也恰好反映出共同侵权行

为和共同危险行为的重要区别:在共同侵权中,基于共同故意行事,所导致损害是由哪一个行

为担当人直接导致、损害是否可分等,均无关紧要,也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明的问题。〔19〕但对

于共同危险行为来说,数致害行为间隔时间越短,空间距离越近,因果关系就越不容易查

明。〔20〕因此,如果按照共同侵权的证明方式来证明共同危险行为侵权,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果受害人能够证明具体侵权人,则构成普通侵权,不适用共同危险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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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重:“民事诉讼视野下的共同危险行为”,《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6期,第60页。
参见霍海红:“论共同危险行为规则之无因果关系免责———以《侵权责任法》第10条之解释为中

心”,《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60-78页。
(日)高桥宏志:《重点讲义民事诉讼法》,张卫平、许可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参见叶金强:“共同侵权的类型要素及法律效果”,《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第68页。
同上注,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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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如果受害人不能证明具体侵权人,则会因为证明不能而败诉。因此,一审结束后,原告上

诉,二审法院认定B车和C车构成共同危险行为,B车先行承担全部责任,并在判决中说明待

查清C车后,B车责任人可以向C车车主追偿。当然,此种处理方式只能是对无法查清其他

共同危险人时,为保护受害人利益,基于连带责任属性的变通。一般情况下,共同危险行为的

受害人仍应当将所有知道的共同危险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方有可能证成存在共同危险行为,

获得赔偿救济。

三、单一/多元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诉讼问题

单一/多元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并非指真实生活中同时存在单一或多个因果关系,而是指

因原告所起诉主体与诉讼请求的不同,而使因果关系也有差异,符合这种条件的包括累积因果

关系的数人侵权和不真正连带责任数人侵权两种情形。
(一)累积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在累积因果关系数人侵权中,由于每个侵权人的侵权行为都能对受害人构成全部伤害,因
此当受害人(或其家属)单独诉其中一个侵权人时,可以要求该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这种情况

可以视作单一原因的侵权;当受害人(或其家属)诉多个侵权人时,则由于每个侵权人并无共同

故意或过失,且未共同实施侵权行为,这种情况则只能认为是多元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

案例4:2011年10月10日19时左右,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货车与横穿马路的A
相撞后逃逸;后有未知名驾驶人驾驶未知号牌机动车碾压倒地的A后亦逃逸。19时05分许,

B驾驶自有的川A211R9号小型轿车途经事发路段时,由于刹车不及,从已倒在道路中间的A
身上碾压过去(其自述碾压部位为A胸部),随即停车报警。由于未找到逃逸车辆,A之父(系

A的唯一继承人)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B赔偿因A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424576.50元。

法院认为,在B驾车碾压A之前,有未知名驾驶人先后驾车与A相撞并逃逸。未知名驾驶人

与B虽无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

害后果的直接原因,即每个人的行为都足以造成A死亡。最终法院认定B与肇事逃逸者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在其他肇事者逃逸的情况下,判处B承担所有侵权人应当承担的全部责

任。〔21〕

在案例4中,虽然每个人分别实施的加害行为都独立构成了对A的侵权,最终造成了A
死亡的损害后果,但该损害后果具有不可分性,且每个人的加害行为均是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

原因,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属于累积因果关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

第11条的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

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从立法文本可以看出,第11条并非主要着眼于对受害人权

益的维护,而是更看重对加害人行为的否定性评价。由于每个加害行为都能造成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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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四起典型案例: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4/07/id/

1352066.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4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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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自己还另有他人也实施侵权行为不构成抗辩事由”,故让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并没有脱

离自我本应负担责任之范畴。〔22〕因此,法院判处B对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有其法律依据。
《美国侵权法案例精选》中也有提到类似的案例和责任分配情况:受害人无法证明每个行为人

或者行为人的每个行为具体造成了多大的损害,但对于损害是来自两个行为人或其行为却非

常确定,因为这个原因而否定受害人应获得的赔偿在实践中是有失公平的,这是每个共同侵权

行为人对整个损害负有责任这条原则的真实理由;应该让行为人自己在他们之间对责任进行

分配。〔23〕

当然,案例4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B并不是第一个撞倒A的人,尽管每个侵权人的行为

都会导致A的死亡,但若没有第一个侵权人对A的撞击,可能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两起撞击事

件,因此B是否仍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一直是B在诉讼中抗辩的问题。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

题应当从累积因果关系数人侵权的学理依据入手。一般侵权责任用“若无,则不”的判断标

准,〔24〕但在此种情形下仍适用该标准会导致加害人都脱离责任承担,因而应限制此规则在这

种情形中的适用,即应认定各加害人的行为都为损害的条件,从而成立连带责任。〔25〕很明

显,这种情况在B所抗辩的理由中已经得到体现:即使没有他的撞击,A也已可能出现死亡,

应减轻B的责任。可以说,在累积因果关系数人侵权中,因果关系是不明确的,每个行为人在

因果关系贡献上均可能比别人更多,甚至接近百分之百,比一可能性已足以正当化连带责任,

就像责任者不明场合下一样。〔26〕而这也就是这类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受害人

无法证明每个侵权人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失额度,造成索赔困难,因而以连带责任的方式转化受

害人不能证明的风险。所以在案例4中,虽然B与其他两名驾驶人分别对A构成侵权,在无

法找到其他两名驾驶人的情况下,B应当对A的死亡承担全部责任。

尽管如此,从请求权角度解读,B与其他两名驾驶人对A也确实构成单独侵权,死者A的

父亲既对每个侵权人都具有独立的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这意味着可以向其中某个侵权人主

张全部赔偿,但该诉讼结束后,若其他侵权人出现,A的父亲是否能依据其拥有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要求另外两名肇事者承担责任? 就累积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请求权而言,受
害人对每个侵权人的请求权是相对独立的,即在案例4中,A的父亲对三名肇事者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是三个独立的请求权,三者间不存在竞合关系,因此不因前一个诉讼的解决而使A的

父亲丧失对其他两名肇事者的损害赔偿请求。尽管如此,鉴于侵权责任法理论认为对受害人

的赔偿以填补损失为限,若其余两位肇事者又履行赔偿责任,就会使A的父亲得到双份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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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险峰:“数人侵权的体系构成———对侵权责任法第8条至第12条的解释”,《法学研究》2011年第

5期,第65页。

33Cal.2d80,199P.2d1(1948).转引自(美)小詹姆斯·A·亨德森、理查德·N·皮尔森、道格拉

斯·A·凯萨、约翰·A·西里西艾诺著:《美国侵权法:实体与程序》(第七版),王竹、丁海俊、董春华、周玉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7-118页。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参见曹险峰,见前注〔22〕,第64页。
参见叶金强,见前注〔19〕,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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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禁止双重受偿”规定,所以即使A的父亲向法院另诉其他两名肇事者,只要B已经将债

务履行完毕,A的父亲缺乏诉的利益,法院不会支持其诉讼请求;若B未将债务履行完毕,则
原告还有可能就未被补偿部分得到法院判决支持。

若对案例4稍微变形,假设A的父亲知晓其他侵权人存在,但并没有将其他侵权人作为

共同被告时,诉讼过程则会产生另外的流动。由于法院、被告都有一次性解决纠纷的期盼,有
动力将其他侵权人引入该诉讼中解决纠纷。并且,结合案情可以看出,B碾压A的行为是发

生在A被撞倒之后,即先有前两辆车肇事,才引发后面B碾压A的侵权行为,B与前两名汽车

司机在责任承担方面是有差异的。B因停车救助的行为却要承担更多的赔偿责任,甚至是诉

讼负累,也不利于维护社会善良风俗。因此为防止以上情况发生,笔者认为,当法院查明或被

告提供其他侵权人线索时,法院可以向原告释明是否追加其他侵权人为被告,如果原告追加其

他侵权人为被告,法院可以做出合一确定的判决;当然如果原告不愿追加其他侵权人为共同被

告的,法院一般会直接作出裁判。

因此,对于累积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从请求权基础解读应当属于普通共同诉讼;从民法

中的诉讼规范角度解读,有具有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属性。《侵权责任法》第11条专门规定行

为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仅方便受害人请求赔偿,也为跳出旧有以实体请求权为诉讼标的识别依

据僵化理解共同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就这个层面而言,累积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共

同诉讼更倾向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
(二)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数人侵权

不真正连带责任数人侵权并非《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数人侵权类型,但这类数人侵权在生

活中出现频率高,而在诉讼过程中该诉谁,如何诉,当事人权利和法院权力之间边界在哪里却

都非常模糊。在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数人侵权中,存在中间责任人和终局责任人,当受害人(或
其家属)单独诉终局责任人时,可以将其视为单一原因的侵权;当受害人(或其家属)诉中间责

任人或同时将中间责任人和终局责任人作为共同被告时,则应当将其看作多个原因的数人侵

权。

案例5:C是雇主,A是雇员,A在履职过程中被B交通肇事致死。A的父母先起诉B要

求交通肇事赔偿,后在另外一个诉讼中起诉C要求其作为雇主承担劳务者受害责任,前后两

个诉讼均主张全部责任。法院先审理A的父母与侵权人B的诉讼,在诉讼过程中,A的父母

与B达成和解协议,A的父母放弃一部分请求数额;在A的父母与雇主C的诉讼中,A的父

母要求C承担补充责任,法院驳回A父母的诉讼请求。

案例5是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数人侵权案件。对于雇员因雇佣关系履职过程中受第三

人侵权造成的损害赔偿,《解释》第11条规定,受害人可以基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向其主张权

利,也可以基于雇佣关系向雇主主张权利,第三人和雇主的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雇主在

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本案所示,第三人B的过错是导致损害交通事故并造成A
死亡的最终原因,B是终局责任人;而雇员A是在履行工作职责时遇到交通事故的,雇主C是

中间责任人。就民法理论对于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求偿逻辑来分析,A的父母可以直接向第三

人B求偿,只需证明A的死亡与B的侵权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也可以向雇主C求偿后,证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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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履职过程中受到侵害身亡。本案例中,A的父母先起诉第三人B,后起诉雇主C,分别要

求赔偿全部损失,由于受害人与中间责任人或终局责任人之间的请求权基础不同,原因力各

异,分别诉讼的方式清晰明了,但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当事人多次诉讼之累。

因而,A的父母是否可以同时将B和C作为共同被告? 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不真正连带

责任诉讼问题进行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求偿诉讼在实践中因法院不同而产生许多不同的处

理方式,非常混乱。〔27〕有观点认为在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中,雇主和侵权人作为被告的请求

权不一样,可能导致诉讼标的也不一致,与我国民诉法对共同诉讼适用标准为诉讼标的同一或

同类相悖,〔28〕不适宜作为共同被告。但笔者认为,应当用更有弹性的方法解释民事诉讼法规

定共同诉讼的条款。虽然诉讼标的在许多情况下能够与法律关系划等号,但根据司法实践中

多种多样的案件情形,也可能理解为“生活事实、纠纷事实”这样比法律关系更加宽泛的范

畴。〔29〕诉讼标的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指涉围绕纠纷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或者相互关联的生活

事实组合。因此,对本案诉讼标的的理解可以放在更为基础的纠纷事实这一层次,即把与本案

纠纷有关联的生活事实视为同一个诉讼标的,则本案中B和C也就有了可以作为共同被告的

理论依据。这种诉讼方式更接近于域外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对于请求,每个当事人各自具

有独立的适格,故而可单独起诉或被诉,但一旦共同起诉或被诉,法律上则要求法院对该诉讼

标的在全体共同诉讼人中合一地予以确定,并划一地确定胜败之结果。”〔30〕只是当A的父母

将第三人和雇主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时,需要证明两种因果关系,法院应当作出合一确定的

判决,理论上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换言之,即使允许原告将雇主C和第三人B作为共同

被告提起诉讼,也不致发生基于救济弱者的必要而突破法律规定的问题,而是在现有法条的框

架下通过法解释学方法的技术操作。

在解决不真正连带责任可以适用共同诉讼后,继而产生的问题是若受害人只起诉雇主或

侵权人,是否可以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申请追加侵权人或雇主为被告或第三人? 法院是否为

一次性解决纠纷之必要而追加侵权人或雇主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 笔者认为,首先若原告在

举证期限内提出追加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为有效一次性解决纠纷,法院可以允许原告的申请。

其次,由于法律并无强制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必须在一个诉讼中解决,法院无依职权追加共同

被告的权力;由于受害人对雇主或侵权人的请求都是独立的,法院也没有必要在诉讼中向原告

释明是否放弃对其他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再次,无论受害人是否单独起诉雇主或侵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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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不真正连带责任”为关键词检索北大法宝,获得33个案例,在这些案例中,有些法院认为

不真正连带责任诉讼应当同时起诉多个侵权人,如湖南省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潭中民一终字第137号

民事判决书、山东省费县人民法院(2013)费民初字第1543号民事判决书等等;而有些法院认为不真正连带责

任诉讼应当择一起诉侵权人,如河南省唐河县人民法院(2013)唐民一初字第2161号民事判决书等。
这也是有部分观点认为不真正连带责任不能适用共同诉讼的原因,参见肖建国、黄忠顺:“论复数

侵权责任主体间的法定诉讼担当”,《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第121-122页。
关于“生活事实、纠纷事实”的概念以及对诉讼标的层次范围的梳理,参见王亚新:“诉讼程序中的

实体形成”,《当代法学》2014年第6期,第145-147页。
(日)新堂幸司:《新民事诉讼法》,林剑锋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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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案外人的侵权人或雇主对该诉讼都没有独立请求权,因此不能向法院申请作为第三人进

入诉讼。最后,若受害人单独起诉雇主(中间责任人),由于雇主可以在履行完赔偿义务后向终

局责任人追偿,因此,若雇主向法院申请列侵权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院可以考虑允

许雇主的请求;若受害人单独起诉侵权人(终局责任人),由于侵权人承担终局责任不可能向雇

主追偿,无须列雇主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四、多元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诉讼问题

多元因果关系的数人侵权是指在真实生活的数人侵权中存在多个因果关系,无论原告是

将侵权人共同起诉或分开起诉,这些因果关系都是独立存在的,主要表现为结合因果关系的数

人侵权。结合因果关系数人侵权的每个加害人有单独的侵权行为,而每个侵权行为相互结合

又与最终损害结果有不同程度的因果关系,这种结合既可能是物理性的结合,也可能是化学性

的结合;在物理结合中,既可能是先后结合,也可能是平行结合,须分不同情况讨论。
(一)先后结合的因果关系

案例6:2015年12月13日,B驾驶小型轿车沿国道由西向东行驶中,与自南往北横过道

路的行人A发生碰撞,造成行人A倒地。B在下车查看A时,B、A被沿国道自西向东行驶、
由被告C驾驶的中型厢式货车发生碰撞并碾压,造成B、A死亡及车辆损坏的交通事故。A的

家属起诉要求B的家属和C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根据交警部门的事故认定,对A的死亡,A、

B及被告C均具有过错,三方负同等责任。法院最终认为,A系行人,因此B、C作为机动车方

应适当减轻对行人即A的赔偿责任。酌定B和C对A死亡所产生的损失均承担37%的赔偿

责任。〔31〕

案例6属于结合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该案中,A最终的死亡结果由两段侵权

伤害共同造成:B撞倒A,C再碾压B、A。两种侵权行为原因结合在一起,才构成A死亡的最

终结果。法院在判决中援引《侵权责任法》第12条:“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

害,能够确定责任大小的,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难以确定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赔偿责任。”由
于法院认定B、C过错均等,所以最终判决各承担37%的责任。

在案例6中,B、C的侵权行为“间接结合”,两个行为的结合具有相当偶然性,且B、C的行

为单独构成独立侵权,如果单独从实体请求权来看,A的亲属可以单独起诉B或C要求承担

侵权责任,也不会因主体不适格被驳回。然而,如果是按照这个方式诉讼,则A的亲属很有可

能很难拿到应得的赔偿:如果A的亲属单独起诉B,仅可以追究B撞倒A的那部分责任,无法

要求B对A的死亡负责;如果A的亲属单独起诉C,虽然可以要求C对A 的死亡承担责任,

但必然会涉及B撞倒A的先行行为。所以,尽管两个侵权行为的结合具有偶然性,如果A 的

亲属要求侵权行为人对A的死亡承担相应责任,由于侵权基础事实上密不可分,必然需要将

B、C作为共同被告诉至法院。受害人不能仅仅因为加害人为多数或纯粹为了避免对方支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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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情形,就取得要求多人承担连带责任的特权。只要数个潜在的原因中,能查明一个相当因

果关系,则共同危险行为法则就不能适用。〔32〕

所以从案例6的角度分析,部分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数个侵权行为具有先后

关系间接结合的情况下,〔33〕当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可以起诉部分侵权人,亦可将

所有侵权人作为共同被告一起诉至法院,但出于最大化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将所有人侵权人同

时诉至法院是更为理想的选择。
(二)平行结合的因果关系

案例7:原告A系被告B学校2011级模具专业学生。2013年7月8日,A与B学校、被
告C公司三方签订《学生实习协议书》一份,约定经A与C公司双向选择,A自愿到C公司实

习。在实习期间,原告A在被告C公司处加班操作数控折边机,在更换模具时不慎踩到开关,
致使机器截断其右手第2-5指。A随即被送至医院急诊治疗,后于次日住院行植指术。法院

审理后认定,由于C公司提供的工作设备有一定危险性,要求原告A在实习期操作机器却未

安排带教师傅在旁指导,对A受伤存在过错,C公司承担80%责任。B学校在清楚实习单位

不得安排实习生加班的相关规定的情况下,未通过加强对学生的安全教育以及与企业明确约

定等方式予以防范,实际上却放任实习生加班情形的存在,因此,B学校未尽到其防范督促职

责,应当对A所受损害承担20%责任。〔34〕

案例7中,导致A受伤的原因分别是B学校疏于安全防范和C公司提供的设备具有危险

性,两种行为属于平行关系,单独出现都不足以造成A受伤的最终损害结果,但结合到一起则

造成最终伤害。A同时将B、C起诉至法院,要求侵权损害赔偿,法院经过审理也最终引用《侵
权责任法》第12条作为裁判依据,认定B、C分别对A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部分因果关

系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侵权人的加害行为是可分的,当各自贡献度十分确定时,一定意

义上便可认为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明,并且排除了各行为人对超过其贡献度之损害的贡献可能

性,连带责任的正当基础便业已丧失,故可让行为人承担按份责任。〔35〕这种部分因果关系无

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是《侵权责任法》第12条最典型的形式。
在本案中,A单独起诉B或C,都不影响法院审理,即使审理过程中可能会涉及C或B的

侵权事实,但也非该案的要件事实,并不妨碍最终认定。因此,这种平行关系间接结合的无意

思联络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更具有普通共同诉讼的属性。即使法院为了一次性纠纷解决的

需要,向原告释明追加共同被告,也仅是类似于合并普通共同诉讼,而非必要共同诉讼。当然,

除了平行关系和先后关系结合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外,《侵权责任法》第12条还可以包括另

外一种情形:每个加害行为单独不构成侵权,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侵权责任,如案例8(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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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程啸:“无意思联络的数人侵权———以《侵权责任法》第11-12条为中心”,《暨南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74页。

“间接结合”,指的是数行为中的某一行为只是为另一行为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创造了条件,而该

行为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参见江必新、何东宁,见前注〔13〕,第76页。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二中民一(民)终字第1807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叶金强,见前注〔19〕,第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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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示。
(三)化学结合的因果关系

案例8:B、C生产的污水平时排入小涑河,D生产的污水则排入燕子河,均有不同程度的

污染。小涑河、燕子河、邳城河等河流在邳城闸上游交汇成龙风鸭河,龙风鸭河下游以枪山闸

控制水位,幸福闸平时关闭,外部水位高于龙风鸭河水位。小涑河、武河、黄泥沟等河流来自山

东省,武河、黄泥沟流入邳城河。2000年A在龙凤鸭河内承包10亩水面养鱼。2003年3月

29日龙凤鸭河有污水侵入,河水见涨,致A所养的鱼死亡。A认为损害系上述三单位排放污

水造成,遂向原审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三单位赔偿损失。〔36〕

在案例8中,三被告B、C和D公司的无意思联络的排污行为共同造成A养殖鱼群的死

亡,一般情况下,如果三被告所排污水均具有污染性,均能致A所养的鱼死亡,则可依据《侵权

责任法》第67条:“两个以上污染者污染环境,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大小,根据污染物的种类、排
放量等因素确定”,既可以分别起诉三被告,亦可以将三被告作为共同被告成立普通共同诉讼。

而如果原告能够证明三个排污单位中任何一个所排污水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则可以适用《侵
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要求三者承担连带责任或三者中任何一个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但如果三被告所排废水单独都不具有污染性,只是因为三被告所排污水混合后发生化学

反应,形成新的有害污水,毒害A所养的鱼,在这种情况下,受害人A如果单独起诉B、C、D中

任何一人,根据环境污染侵权中证明责任倒置原则,被告很容易证明自己的排放废水行为与A
所养的鱼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受害人A很可能要承担败诉的结果。在本案中,虽然各

个侵权行为都会造成损害,最终伤害却是每个侵权人行为结合所致,即每个侵权人都构成了最

终侵权的一部分,每个侵权人只承担部分责任。因此,最终侵权事实被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

将所有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审理全部侵权事实,才可能认定侵权人的侵权责任。另外,即
使受害人单独起诉部分侵权人,但结合的因果关系将二者的侵权行为在效果上串联起来,所以

单独处理任何一个侵权行为都必然会涉及另外一个侵权行为的认定。对受害人的保护而言,
受害人无法从一个侵权人处得到全部赔偿,不利于迅速填补损失;对侵权人而言,所有侵权人

在责任承担上是零和关系,一个人责任承担的大小必然会对其他人的责任承担份额产生影响。
所以无论从受害人还是侵权人的角度出发,将所有侵权人尽可能在一个诉讼中解决责任分担

问题是最优选择,所以,这种情况的部分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在实质诉讼中更偏向于

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应当一个都不能少地将所有侵权人都列为共同被告,在同一个诉讼

中厘清侵权事实和各自责任额,否则会因无法查明导致侵权结果的原因并且被诉侵权人的行

为也无法单独导致损害结果,而无法判处被诉的侵权人承担责任。

五、结 语

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无论是在案件类型上,亦或是在诉讼程序上,内容都较为庞杂,对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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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徐民一终字第488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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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进行剥茧抽丝并从中总结规律是本文主要目的所在。基于前文分析可见,难以对数人侵权

的共同诉讼种类做一概式判断,而应根据原告提出的主张的内容、欲证明的因果关系、诉的对

象、诉讼标的等多方面综合考虑。有鉴于此,笔者根据前文分析,对数人侵权的共同诉讼大致

整理出一个框架:
《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的累积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当事人仅要求部分侵权

人承担全部责任的和《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结合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平行

结合的侵权行为的,数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多元因果关系,所提起的诉讼属于诉讼标

的同类,可以由受害人自由选择是否合并或分立诉数个侵权人,前一个诉讼结束后,受害人还

可以依据自己意愿起诉其他未被诉的侵权人。
《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的共同侵权和教唆、帮助侵权,以及《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

定的累积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当事人要求所有侵权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的和《侵权

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结合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先后结合的侵权行为的,数侵权

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依据原告起诉对象不同可以是单一因果关系,也可以多元因果关系,

所涉及的共同诉讼属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可以选择起诉部分或全部侵权人,但如果只

起诉部分侵权人的,不能依据同一事实再起诉其他未被诉的侵权人。
《侵权责任法》第10条规定的共同危险行为中无法确定具体侵权人的,和《侵权责任法》第

12条规定的结合因果关系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中必须由数行为间化学结合才产生侵权效果

的,数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只有一种因果关系,所涉及的共同诉讼更倾向于不可分的固有

必要共同诉讼,受害人单独起诉部分侵权人又不愿意追加其他侵权人时,会因无法证成基本的

侵权事由而承担败诉后果。

Abstract:Accordingtojointliabilityorproportionateliability,itisdifficulttojudgewhichkindof

jointactionshouldbeappliedinmultipletortfeasorslawsuit.Specifically,sincetheplaintiffandthecourt

maynotbeabletoclearlyjudgethekindofresponsibilityatthebeginningofthelawsuit,thedefendant

whombeaccusedbytheplaintiffandthepersonwhombeliableforthejudgmentmaybedifferent.How-

ever,causalityislinkingthetortsandtheinfringementoffactsinsubstantivelaw;itcanalsoserveasa

linkbetweenlitigants'claimandcourt’sjudgmentinlitigation.Onthebasisofthedevelopmentofthelit-

igationprocedure,wecantakeintoaccountthatcausalityisanimportantfactorinmultipletortfeasors

litigation.Thisarticlematcheseachtypeofmultipletortfeasorstodifferenttypesofjointactionsbydis-

tinguishingsinglecausalityorcomplexcausality.

KeyWords:MultipleTortfeasors;Causality;JointAction;SimilarIndispensableJoint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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